
 
《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 
 
目的  
 
  司法機構應《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草案》（“條例

草案”）委員會的要求，在本文列述就處理根據條例草案向

小組法官提出的截取通訊或第 1 類監察的授權  /  授權續期的

申請有關的文件及紀錄（下文簡稱為“法官授權 1”），將

會制訂的系統的概況。  
 
 
法例方面的要求  
 
2.  根據條例草案附表 2 所載列關於由小組法官編製的

或向小組法官提供的文件及紀錄的法例條文，由司法機構制

定以處理法官授權的文件及紀錄的系統將會具備下列主要的

設施  — 
 
 (a) 密封的文件封套  —  由小組法官編製的或向小組法

官提供的文件及紀錄，在執行本條例下他的任何職

能也不再即時需用該等文件及紀錄後，盡快按他的

命令保存於密封的封套內（附表 2 第 3(1)段）； 
 
 (b) 小組法官的蓋章  —  小組法官須安排向他提供的每

一份文件或紀錄的文本上蓋上他的印章並於其上簽

署，核證該文本；及安排向提出申請的部門提供經

如此核證的文本（附表 2 第 3(2)段）； 
 
(c) 在司法機構處所內有適當保安設備的指定房間  —  

作為保存上述 (a) 項密封封套的保安周全的地方

（附表 2 第 3(3)(a)段）；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據瞭解，在審議條例草案的法案委員會上，當局同意在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

修訂動議，把「司法授權」一詞改為「法官授權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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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取用管制指引  —  預期會制定一套指引，管制取用

保存於上文 (c) 段所述指定房間內的文件，從而向

小組法官的助理提供指示，應採取甚麼必需措施來

就下列幾項要求協助小組法官  — 
 

(i) 除依據小組法官為執行他在本條例下的任何職

能的目的而作出的命令行事外，保存於上文 (c)
段所述的指定房間內的密封封套不得被開啟，

封套內的文件亦不得自封套取出（附表 2 第
3(3)(b)段）。  

 
(ii) 任何文件或紀錄自該封套被取出後，有關小組

法官在執行本條例下他的任何職能不再即時需

用該等文件或紀錄時，須安排盡快放回該封套

內予以保存，以及將該封套重新密封（附表 2
第 4(a)段）；及  

 
(iii) 有關小組法官在執行本條例下他的任何職能不

再即時需要取用保存於該封套內的文件或紀錄

時，須安排盡快按他的命令密封該封套（附表
2 第 4(b)段）；及  

 
(e) 銷毀紀錄的指引  —  預期會擬定一套關於銷毀紀錄

的指引，以便向小組法官的助理提供指示，除依據

小組法官的命令行事外，在密封封套內的文件或紀

錄不得被銷毀（附表 2 第 3(3)(c)段）。 
 
 
其他保安措施  
 
3.  司法機構除遵行上文第 2 段所述的法例要求外，亦

已參照政府保安規例的有關條文，並認為應就處理與法官授

權有關的文件及紀錄的系統中，採納該規例中  (i) 分類、

(ii) 取用管制；及 (iii) 儲存安排方面的相關要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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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路向  
 
4. 司法機構目前正加緊進行上述事項，務求處理有關

向法官申請授權的文件及紀錄的系統準備就緒，以便配合條

例草案所規定實施的新機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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